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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公通〔2021〕157 号 

各市公安局： 

2019 年省厅部署户籍管理领域 “1+6”综合服务模式以来，

全省公安机关认真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以“一次办好、

群众满意”为目标，通过“一张清单、一窗受理、一表申请、一

站办结、一网通办、一线连通”六项措施的改革、集成，促进了

服务管理规范化、标准化、流程化，增进了城乡居民的获得感、

幸福感和满意度。为深化“放管服”和“一次办好”改革，现就

进一步深化 “1+6”综合服务模式提出以下要求。 

一、动态调整“一张清单”。 根据户籍制度改革、信息化应

用等新进展，向社会动态更新 7 大类 70 项高频服务事项清单，逐

项编制申请材料、实施层级、审批权限等标准化服务指南和办事

流程，实现一次告知、一表申请、无差别受理、同标准办理。除

清单所列材料外，不再要求群众提供；一时难以开具或获取的辅

助材料，推行书面承诺制、容缺受理制。 

二、全面落实“一窗受理”。面向群众的户口、居民身份证

事项，由公安派出所、基层政务服务大厅“实体一窗”或“网上

一窗”受理。各地要加强分类指导，进一步完善实体窗口基础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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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设施、合理划分功能区域，落实首接责任制、一次性告知以及

预约服务、上门服务等制度，着力提升户籍窗口服务水平和质量，

努力打造人民满意窗口。倡导有条件的地方安装居民身份证件自

助申领、发放设备，满足群众对户籍窗口延时、错时服务的需求

和期待。 

三、确保兑现“一站办结”。 推进减证便民，凡能够通过信

息共享获取、核验的法定证件，不再要求群众提供；群众提供的

材料需要留存复印件的，公安派出所可通过扫描、拍照等方式实

现，不得要求群众自行复印。凡材料齐全、不需审批的，即来即

办、一次办好；需要调查核实或上报审核事项，充分借助信息化、

电子化载体，实现数据跑路代替群众跑腿。 

四、拓展延伸“一网通办”。加大“山东微警务”“爱山

东”APP等线上网办程度，对部分户口、居民身份证件事项实行

“全程网办”“代收代办”“自助申办”等不见面办理方式。加

快户籍管理领域电子证照、电子档案建设，有序推进高频事项

“全省通办”“跨省通办”，最大限度实现“就近办”“一地

办”。 

五、严格执行“一键评价”。在全部实体窗口、网上窗口和

移动窗口普遍实行“好差评”制度，设置“满意”“基本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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